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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核數師

本公告乃由中國21世紀教育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
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4)條作
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於2023年11月8日，董事會決定建議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辭
任本公司核數師，原因是董事會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未能就審核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
31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之核數費用達成共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同意辭任本公司核數
師，自2023年11月22日起生效。

於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評估其2023年核數費用所考慮的因素中，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認為，
與本集團若干銀行貸款（「貸款」）有關的事項應提請本公司股東（「股東」）或本公司債權人
垂注（「該事項」）。本集團與若干銀行訂立附有特定要求之貸款協議，據此，本集團須向
銀行提供相關供應商合同，才能提取貸款。於本集團提取貸款後，根據相關貸款協議之
條款，本集團須根據提供予銀行之供應商合同將貸款所得款項用於向供應商付款。於
2023年6月30日，附有該等特定提取要求的未償還貸款結餘總額約為人民幣736百萬元。

安永會計師事務注意到，在貸款協議及相關供應商合同的樣本中，已轉予供應商的已提
取相關貸款所得款項其後已由供應商部分退還予本集團（「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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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述情況，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就以下各項向董事會作了通報：(i)該事件是否將構
成違反或以其他方式不遵守相關貸款協議之條文，而倘屬如此，(ii)有關違約或不遵守行
為的會計及法律影響。

該事項亦已在與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的會議上向董事會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傳達，包括董事會需要評估可能對本集團產生的潛在相應不利影響。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亦要求董事會諮詢其法律顧問，並就該事項通知銀行，以便在必要時採取任何可行的補
救措施。由於該事項與2023年的審核工作有關，故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向審核委員會解
釋，視乎有關管理層評估及╱或所採取任何補救措施的結果，彼等將需要執行額外程
序，以評估該事項對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影響。

董事會認為，自董事會獲悉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對該事項的關注以來，其已積極與安永會
計師事務所合作，並已就本集團提取貸款所得款項的後續安排諮詢其中國法律顧問。本
集團確認，其收到的供應商退回資金（「退回受託支付貸款」）均用於其經營發展，嚴格按
照相關貸款協議的約定向銀行清償貸款本息。本集團不存在因該等退回受託支付貸款行
為被有關金融監管部門立案調查或被處罰的記錄。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競天公誠確
認，《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貸款通則》並未規定該等退回受託支付貸款的行政
處罰後果，因此，本集團因該等事項受到行政處罰的可能性很小。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書面確認，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有關其辭任本公司核數師的其
他事宜須提請股東或本公司債權人垂注。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亦已確認，本公司與安永
會計師事務所之間並無任何意見分歧或未解決事宜須提請股東或本公司債權人垂注。

董事會確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尚未就本集團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
表進行任何審閱或審核工作。董事會相信，安永會計師事務所之辭任將不會對本集團截
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之年度審核及發佈產生任何重大影響。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經與審核委員會討論後，中匯安達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中匯安
達」）已獲董事會委任為本公司新任核數師，自2023年11月23日起生效，任期直至本公司
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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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已根據審核委員會職權範圍所載彼等之職責，在評估中匯安達之委任時考慮
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i)中匯安達的能力，包括其處理聯交所上市公司審核工作的經
驗，其對上市規則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項下要求的熟悉程度；(ii)中匯安達的審核計劃；
(iii)其獨立性及客觀性；(iv)其於市場的聲譽；(v)其資源及能力；及(vi)會計及財務匯報局
頒佈的指引。審核委員會信納中匯安達能夠獨立且有信心及有能力（就人力、專業知識、
時間及資源而言）為本公司提供審核服務。鑑於本公司的上述立場，經與本公司友好討論
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已同意辭任本公司核數師。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對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於過往年度為本集團提供之專業服務致以衷心
謝意，並對中匯安達獲委任為本公司核數師表示熱烈歡迎。

承董事會命
中國21世紀教育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李亞

香港，2023年11月24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主席兼非執行董事為李亞晟先生；執行董事為劉宏煒女士、任彩
銀先生及楊莉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立田先生、姚志軍先生及尹宸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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